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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性傳染病之健康監測與分析─以 2015 年首例境外 

移入德國麻疹病例之疫情調查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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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國際間日益頻繁的經濟與旅遊交流，商旅往返所仰賴之飛航工具，因具

有長時間搭乘、座位間距緊密、空間密閉性等特性，易造成空氣與飛沫傳播傳染

病如肺結核、麻疹、德國麻疹等之傳播。本案係以 2015年我國首例境外移入德國

麻疹病例之疫情調查為例，探究跨國性傳染病之健康監測與分析實務上所面臨參

與的人力與使用的工具確實龐大而繁複、具時間壓迫性且費時的問題。建議對於

具有較高暴觸傳染病風險的工作人員宜要求於就業前提供接種證明、對於育齡婦

女可檢具抗體陰性報告，至各縣市衛生所或預防接種合約院所免費接種 1劑麻疹、

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measles, mumps and rubella; MMR)疫苗，更建議未來須建

立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之操作型規範、建立批次同步勾稽出入境系統及戶役政系

統與艙單的介面與標準作業流程，並妥為培能同仁，讓基層防疫人力能更有效率

地將防疫的資源運用在防疫的工作上。 

 

關鍵字：跨國性傳染病、國際衛生條例國家對口單位、德國麻疹、境外移入、接觸者 

 

前言 

隨著現代科技日益進步與各項產業蓬勃發展，國際之間的經濟與旅遊交流頻

繁，商旅往返所仰賴之飛航工具，因具有乘客長時間搭乘、座位間距緊密、空間

密閉性等易造成傳染病傳播之因素，其中又以空氣、飛沫傳播為主要模式，常見

的傳染疾病包括肺結核、麻疹、德國麻疹等[1–3]；面對疾病可能藉由各國乘客接

續的活動而造成國際性的疾病擴散，我國需透過國際衛生條例國家對口單位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Focal Point, IHR Focal Point)將訊息通知相關國家之

窗口，以控制國際間的疾病擴散。本次以今(2015)年第2例德國麻疹確診個案為例，

闡述跨國性傳染病調查之重要性，以及過程所遇之困難點，並提出跨域整合之理

念，希能提升疫人員日後進行跨國性傳染病防疫工作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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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調查處理過程 

一、 指標病例疫情描述 

    本案係一名47歲女性，任職於某航空公司的女性空服人員，與先生同住。

3 月 14 日有發燒、咳嗽、流鼻水及出疹情形，隔日凌晨至北部某醫學中心急

診就醫，移入急診隔離病房，3 月 16 日通報並採檢送驗，3 月 17 日德國麻疹

血清抗體檢驗結果為 IgM 及 IgG 陰性，咽喉拭子 PCR 陽性，綜合檢驗結果為

陽性，病毒培養基因型別為 1E。個案曾於暴露期（2 月 21 日至 28 日）出勤

越南（2 月 21 日）、印尼（2 月 23 至 24 日）及香港（2 月 26 至 28 日）的國

外旅遊史，因此，本案推測感染源為境外移入，感染地不明。 

二、 疫情調查處理與接觸者追蹤 

    德國麻疹是一種傳染性高的病毒性疾病，公衛人員應於接獲通報後 48 小

時內完成疫情調查，儘速採集血清及鼻咽拭子送驗；衛生單位在進行疫情調

查時，首重出疹日期、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measles, mumps and rubella; 

MMR)疫苗接種史及個案旅遊史，依據出疹日期推算暴露期（出疹日前 14 至

21 天）及可傳染期（出疹日前 7 至後 7 天），逐一詢問個案活動史，包含住家、

工作地點、就學、托育、就醫、旅遊地區及交通工具等，據此掌握其接觸者，

進行造冊及後續追蹤作業。 

    由於個案在可傳染期（3 月 7 日至 21 日）分別於 3 月 8 日、3 月 10 至 11

日及 3 月 13 至 14 日曾出勤 6 個航班，在獲得出勤的航班資料後，疾病管制

署臺北區管制中心（以下簡稱臺北區）即刻向其所服務的航空公司聯繫，申

請調閱艙單作業，雖然空服人員在機上有固定服務的區域，但個案主要負責

區域是商務艙的廚房，然飛機是屬於密閉式空間，加上機組員間均會互相支

援，因此調閱該 6 航班全部旅客名單，且該航空公司亦儘速於 2 小時內提供，

因為資料龐大，本中心於取得名單後立即分派人力，先至內政部移民署查詢

系統（以下簡稱出入境系統）以護照號碼逐筆進行查詢，確認身分證、性別

及出生日期等基本資料及是否確實搭乘該航班，本國籍旅客則再以身分證號

碼至內政部戶役政資料電子閘門系統（以下簡稱戶役政系統）查詢戶籍地址，

總計比對及彙整 1,552 筆資料（本國籍 687 筆、外國籍 865 筆）（表一、表二）。 

 

 

 

 

 

 

 

 

 

表一、指標個案之本國籍接觸者健康追蹤情形 

與指標個案關係 全部人數 
本國籍接觸者健康追蹤情形 

有症狀 無症狀 失聯
註 

同住家人   1  0   1  0 

非同住家人   1  0   1  0 

就醫接觸者  25  0  23  2 

艙單接觸者 592 16 523 53 

機組員  68  0  68  0 

合計 687 16 616 55 

註:1.  失聯：包含如電話未接或空號，經家訪無此人或仍未遇（投訪視未遇單無回應）、已經搬走、離境無法追蹤，

以及仍在國外且家中無人可協助連繫等原因。  2. 查無資料：比對出入境及戶役政系統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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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國籍接觸者依據其戶籍縣市所在地造冊，分送臺北區 5 個相關縣市衛

生局及其他 5 個區管中心（合計 20 個縣市衛生局）進行接觸者健康情形追蹤、

自主健康管理（以接觸日起算至第 21 天止）、監測及衛教宣導，並回報追蹤

情形，若出現疑似症狀者則由權責衛生局連繫協助安排就醫及採檢等事宜。

由於艙單係比對出入境系統及戶役政系統，而戶役政系統僅有戶籍所在地地

址並無電話或手機號碼，惟部分本國資料（如：年輕世代族群或年幼孩童者），

可再從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署）預防接種資料查詢子系統(National 

Immuniz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NIIS)取得當時所登載聯繫用的電話號碼，但

大多數仍須靠衛生單位人員逐一至相關系統上所載地址家訪，不在戶則投遞

「訪視未遇單」或透過鄰居及管理員轉達，請住戶主動回電話聯繫衛生單位。

空戶或查證無此人（如：已經搬走）等情況，則列為失聯無法追蹤，若經訪

查實際居住地在其他縣市，則進行資料轉介，由實際居住地之衛生局辦理後

續健康追蹤事宜，這些追蹤過程必須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完成，且耗費相當

多之人力及時間。 

    865 名外籍旅客部分，則透過以下六個程序，逐一比對整理所獲得的航班

與艙單資料。首先，確認各航空公司所提供的航班資料欄位是否一致。接著，

將航班資料欄位一致化，並進一步整理整併為一個彙整檔，以利後續進行資

料串接。第三步為製作提供透過國際衛生條例國家對口單位所需要的資料欄

位，在將各航空公司與各航班所提供不同字碼長度的生日格式統一後，將航

班與姓名格式標準化。第四步接著確認各欄位的資料內容，如性別、國別（2

碼）與日期等資料的一致性，確認資料是否重複。隨後，依欄位將資料帶入

提供國際衛生條例國家對口單位所需要的資料欄位。最後，可運用篩選國籍

別或樞紐分析方式，將不同國籍者分派至不同工作表，就完成通知其他國家

對口的工作表。總計 865 名外籍旅客部分則透過國際衛生條例國家對口單位

通知 11 個相關國家（中國大陸、加拿大、德國、日本、韓國、緬甸、馬來

西亞、新加坡、泰國、美國及越南）追蹤。 

 

表二、指標個案之本國籍高危險群接觸者追蹤情形 

 

與指標個案關係 全部人數 孕婦 

1–6 歲接觸者 

1 歲以下接觸者 
人數 有 MMR 接種史人數 

同住家人  0 0 0 0 0 

非同住家人  0 0 0 0 0 

就醫接觸者  7 1 3 3 0 

艙單接觸者 10 2 4 4 0 

機組員  0 0 0 0 0 

合計 17 3 7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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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接觸者健康追蹤情形分析 

    本次首例境外移入之本國籍德國麻疹病例健康追蹤情形計有 687 人，直

到最後接觸日起計算 21 天止，即 4 月 13 日總計 616 人無症狀、16 名曾有症

狀（均經醫師排除或於訪視時症狀已緩解）、55 名失聯，其中，高危險群之健

康追蹤中，共有 3 名孕婦經醫師評估無異常，沒有 1 歲以下接觸者，而 1 至 6

歲接觸者共 7 名均已接種 MMR 疫苗（表一、表二）。 

 

討論與建議 

麻疹／德國麻疹通報個案衛生單位除須進行疫情調查外，如個案於可傳染期

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亦須針對同車或同航班接觸者進行追蹤，其中艙單接觸者

追蹤流程如圖一，指標個案所在之區管中心向航空公司取得該航班之基本資料後，

區管中心同仁須前往出入境系統查詢個案之身分證字號，接著再至戶役政系統查

詢本國籍個案之戶籍地，然後將相關資料轉縣市衛生局防疫人員進行訪視及追蹤。

而外籍旅客則將相關資料彙整後，透過國際衛生條例國家對口單位將訊息通知相

關國家之窗口。 

  

 圖一、艙單接觸者追蹤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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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此流程我們建議：(1)由航空公司提供旅客之身分證字號、現居住地址及

聯繫電話，以利衛生單位能即時掌握相關接觸者健康狀況。(2)由疾管署採批次上

傳資料與相關部會內政部戶役政及移民署出入境系統資料庫進行勾稽比對，節省

人工比對時間及防止因人工作業而出錯之可能性。 

依據傳染病工作手冊及麻疹防治標準作業手冊，僅載明疑似個案所在地之

區管中心取得搭乘航空器接觸者名單資料，再轉請其他區管中心追蹤或透過國

際衛生條例國家對口單位將訊息通知相關國家之窗口，並未明訂同班機之接觸

者匡列原則，尤其是若個案如同本案之角色為空服人員，且工作區域必須隨時

支援其他工作區域時，將使所需匡列之同一通風管路的接觸者範圍難以操作型

地界定，宜明訂旅客／空服人員之艙單接觸者匡列原則，以利作為衛生單位追蹤

之依據。 

空服人員因工作關係常需前往流行疫區並與各國旅客接觸，其感染麻疹、

德國麻疹之風險相對提高，相關單位並未要求空服人員就業前提供麻疹及德國

麻疹檢驗報告或接種證明，一旦空服人員感染，需耗費相當大的人力、物力進

行接觸者追蹤。建議空服人員可至國內旅遊醫學門診評估疫苗接種需求。如其

為育齡婦女，則可檢具德國麻疹抗體陰性報告，至各縣市衛生所或預防接種合

約院所免費接種 1 劑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MMR)疫苗。 

目前的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德國麻疹專章，主要是針對指標個案為旅客的

概念出發，而以同一通風管路之前三排後三排旅客名單為接觸者為對象的規範

[1, 4–6]，但對於個案為空服人員之經驗闕如，且工作手冊中亦無相關規範。由

於麻疹與德國麻疹等疫苗接種世代之抗體保護力衰退問題已成為方興未艾的免

疫缺口[7]，類此跨國境外移入傳染病很可能與日俱增，除對於具有較高暴觸傳

染病風險的工作人員宜要求於就業前提供接種證明、對於育齡婦女可檢具抗體

陰性報告，至各縣市衛生所或預防接種合約院所免費接種 1 劑 MMR 疫苗，更

建議未來須建立批次同步勾稽出入境系統及戶役政系統與艙單的介面與標準作

業流程並妥教育訓練同仁，讓基層防疫人力能更有效率地將防疫的資源運用在防

疫的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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